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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茲修正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並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內政部部長　吳伯雄

修正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一條；並增訂第五十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公布
第四十九條　　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為限；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

前項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加成補償標準，由當地直轄市、縣（市）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議之。
第五十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取得前，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

前項臨時建築之權利人，經地方政府通知開闢公共設施並限期拆除回復原狀時，應自行無條件拆除；其不自行拆除者，予以強制拆除。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五十條之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稅；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第五十一條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茲修正郵政法第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交通部部長　郭南宏

修正郵政法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公布
第　四　條　　郵件之資費，依左列規定，並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關於費率計算之規定，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增減之：

	郵件種類
	計費標準
	資費基數

	信函（每件限重不逾二公斤）
	重不逾　二○公克
	一

	
	逾　　　二○公克
不逾　　五○公克
	二

	
	逾　　　五○公克
不逾　一○○公克
	三

	
	逾　　一○○公克
不逾　二五○公克
	五

	
	逾　　二五○公克
不逾　五○○公克
	九

	
	逾　　五○○公克
不逾　　　一公斤
	一六

	
	逾　　　　一公斤
不逾　　　二公斤
	二六

	明信片
	每件
	○．五

	新聞紙（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按期發行者，每件限重不逾二公斤）
	每重　　五○公克
	○．二五

	雜誌（七日以上三個月以下按期發行者，每件限重不逾二公斤）
	每重　　五○公克
	○．三五

	印刷物（每件限重不逾二公斤，單本書籍得展至五公斤）
	不逾　　五○公克
	○．七

	
	逾　　　五○公克
不逾　一○○公克
	一．五

	
	逾　　一○○公克
不逾　二五○公克
	二

	
	逾　　二五○公克
不逾　五○○公克
	四

	
	逾　　五○○公克
不逾　　　一公斤
	七

	
	逾　　　　一公斤
不逾　　　二公斤
	一一

	
	每續重　　一公斤
	四

	盲人文件（每件限重不逾七公斤）
	免收水陸路普通資費
	

	小包（每件限重不逾一公斤）
	每重　一○○公克
	二


前項以外之郵件，其種類及資費，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編輯發行�
：�
總統府第三局�
�
地　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二號�
�
電　話�
：�
三七一八五五四


三一一三七三一轉公報科�
�
ＦＡＸ�
：�
三一四○七四八�
�
印　刷�
：�
中央印製廠�
�
本報每週一、三、五發行�
�
定　價�
�
每期新台幣二元


半年新台幣一百五十六元


全年新台幣三百一十二元�
�
國內平寄郵費在內掛號及國外另加�
�
本報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九五九│四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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